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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中期股息更新

兹提述華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八日的公佈、
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均有關出售湖南道岳
高速公路實業有限公司60%股權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，以及本公司日
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宣派及支付特別中期股息
（「特別股息」）。除本公佈另有所指外，通函所界定詞彙與本公佈使用的詞彙具有
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佈所披露，預計待完成後，特別股息每股0.121港元將於二零二三年四月
四日（星期二）或前後支付予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（星期二）名列本公司登
記冊的股東。於本公佈日期，由於需要額外時間安排完成的文件，預計特別股息將
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二）或前後而非該公佈所披露的二零二三年四
月四日（星期二）支付，惟須待完成後，方可作實。

儘管支付日期推遲，但特別股息仍將支付予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（星期二）
名列本公司登記冊的股東。

除上述披露外，該公佈中載述的與支付特別股息有關的所有其他資料將維持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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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陽南先生、符捷頻先生及劉寶華女士；獨立非執
行董事為孫小年先生、朱健宏先生及胡列格先生。


